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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臺灣與港澳的關係顯著進展 

  政府於 10 月 9 日舉辦「歡迎港澳人士來臺慶祝中華民國 102 年國慶晚宴」，

陸委會王郁琦主任委員致詞中表示，臺灣與港澳的關係在推動兩岸關係正常化的

路徑中佔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。 

  王主任委員以出席 2013 年 APEC 領袖會議，並參加蕭前副總統和大陸領導人

的會面為例，指出達成過去未曾有過的「三個突破」。第一個突破是，陸委會首

次做為我方領袖代表和陸方領導人在 APEC 會晤的幕僚單位，因此「蕭習會」就

是由陸委會與大陸國臺辦直接聯繫，溝通相關的安排，淡化過去黨對黨的色彩，

回歸由政府進行制度面的處理；第二個突破是，個人以陸委會主委的身分，全程

參與「蕭習會」，突破過去此一場合無現任官員與會的慣例；第三個突破是，王

主委與國臺辦張志軍主任在「蕭習會」後進行短暫的互動，過程中雙方以職銜互

稱，代表兩岸「正視現實、治權互不否認」的具體實踐，也是兩岸官方互動正常

化的良好開端，對於未來兩岸間的常態互動有重要意涵。 

  王主委指出，在 8 月底的時候，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分訪問澳

門，是歷任陸委會主委第一次與澳門特首正式會面，並以彼此正式職銜互稱，也

因為當時臺澳關係的重大進展，透露出兩岸主管兩岸事務負責人會面的可能性，

可以說是促成我與張志軍主任碰面的關鍵之一。因此，在兩岸互動循序漸進、一

步一步推動關係正常化的路徑中，臺灣與港澳的關係絕對佔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

位。王主委表示，政府的港澳政策就是希望共創互利、互惠、繁榮的新局，他誠

摯希望大家回到居住地後，積極為臺灣代言，為臺灣發聲，做為推動臺灣與港澳

關係的堅強後盾，共同開展交流合作，讓臺灣與港澳的關係更加穩定的發展。 

 

� 簡化港澳學生來臺就學之入出境程序 

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於 12 月 9 日表示，為營造港澳學生來臺就讀友善環境，

並簡化入出境程序，教育部近期修正「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」，刪除有關

港澳學生須持學校同意函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，逐次申請出入境許可

之規定。為配合教育部修法內容，移民署亦修正「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

居留定居許可辦法」，放寬港澳學生得申請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。陸委會表示，

相關修法內容有助於簡化港澳學生入出境程序，並吸引更多港澳學生來臺就學。  

  教育部近期修正「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」多項內容，其中有關簡化港

澳學生來臺就學之入出境程序方面，除於未完成修法前，建立處理緊急事故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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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以確保港澳學生遇緊急情況能即時順利出境之外，並於修法時，刪除有關「港

澳學生在學期間申請出、入國，應由就讀學校轉學校所在地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

民署各服務站辦理」之規定，以便利港澳學生入出境。 

  為配合上述教育部修法內容，移民署亦修正「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

居留定居許可辦法」，讓港澳新生於入學後，可申請核發 3 年效期之臺灣地區居

留入出境證，效期內可自由入出境，並於期限屆滿前，得申請延期。 

  陸委會表示，上述兩項修法內容，不僅便利港澳學生入出境，並配合檢討修

正相關政策及配套措施，有助於吸引更多港澳學生來臺就學。 

 

� 我教育部擴大承認澳門學歷 

  教育部於 12 月 27 日公告新增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，擴大承認澳門學

歷，除原有已列在名單之澳門大學採認學士學位，現擴大採認至博士學位外，並

新增澳門理工學院、旅遊學院及澳門科技大學等 3 校採認學士學位。由於近年來

澳門來臺就讀學生人數逐年增加，現澳門來臺就讀學生人數達 4 千多人，而我教

育部依民國 86 年訂定之「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」，有關澳門地區高等教

育學歷僅採認澳門大學一所學校。考量時空變化、近年來澳門高等教育發展快

速，以及我國國際學術交流及人才移動之需求，教育部著手進行澳門認可名冊之

修正(教育部新聞稿，2013.12.27)。 

  欲申請澳門地區學歷檢覈者，於本公告日期起畢業且符合相關認可規定，可

持學歷證件、成績證明至澳門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證，並持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及出境日期紀錄等由受理機關學校自行審查屬實者予以採認(教育部新聞稿，2013.12.27)。 

  對於我方此舉，澳門政府表示歡迎，認為是臺澳雙方合力推動之成果，是臺

澳關係的新進步，將有利於臺澳兩地在教育、文化、學術及人才等多方面的交流

與合作，也必將促使兩方關係更加緊密友好。澳方也歡迎臺灣學生到澳門升讀大

學，同時亦將積極支持臺澳兩地開展更多的高層次學術交流和合作(澳門政府新聞稿，

2013.12.27；大眾報，2013.12.28)。 

 


